
彰化縣萬興國中行動載具(ChromeBook)及充電車使用須知 

壹、 行動載具(ChromeBook)及充電車簡介 

一、充電車放置各班教室。 

二、充電車編號依序為 701-A、702-B、801-C、802-D、901-E、902-F。 

三、ChromeBook放於充電車內，依各班人數配置數量，若老師須使用，請

至教務處借用。 

四、各充電車配置鑰匙，請老師妥善保管。 

五、ChromeBook內的 Play商店無法下載 APP，如果教學上有使用非內建

APP的需求，請告知教務處。 

貳、 使用規範 

一、因設備價值高昂，勿請學生獨自借用。學生推充電車及使用行動載具

時，麻煩老師在旁督導，並於使用完畢後放回充電車並上鎖。 

二、歸還前請老師指導學生務必檢視行動載具均已關機完畢。 

三、上課時，須請學生以自己的 G-Suite帳號登入，並於課程結束後登出

並移除帳號。 

四、使用時學生應注意禮儀，配合教師教學引導，切勿影響其他同學學

習、擾亂上課秩序及干擾教師教學。 

五、嚴禁學生於學習期間使用與學習活動無關之遊戲軟體、社群聊天通

訊、攝錄影、發文等應用軟體或網頁。 

六、行動載具屬校方借予學生課堂學習之設備，學生應聽從任課老師指

導，妥善使用，若因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損壞，經查證屬實，損壞者需

負擔賠償責任。 


